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份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单位：辆

产 品 2020年
3月份 去年同期 单月数量同

比变动
本年
累计

去年同期累
计

累计数量同
比变动

生产量 1,976 4,333 -54.40% 5,504 10,522 -47.69%
其中：大型 963 1,728 -44.27% 2,328 4,244 -45.15%
中型 489 2,048 -76.12% 1,846 4,641 -60.22%
轻型 524 557 -5.92% 1,330 1,637 -18.75%

销售量 1,874 4,237 -55.77% 5,156 10,579 -51.26%
其中：大型 865 1,633 -47.03% 2,188 4,116 -46.84%
中型 394 1,899 -79.25% 1,819 4,659 -60.96%
轻型 615 705 -12.77% 1,149 1,804 -36.31%

注：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四月三日

证券代码：600066 股票简称：宇通客车 编号：临 2020-018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份产销数据快报

证券代码：600728 证券简称：佳都科技 公告编号：2020-039
转债代码：110050 转债简称：佳都转债
转股代码：190050 转股简称：佳都转股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佳都转债”赎回的第七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赎回登记日：2020 年 4 月 8 日
赎回价格：100.18 元 / 张
赎回款发放日： 2020 年 4 月 9 日
2020 年 4 月 8 日收市前，“佳都转债”持有人可选择在债券市场继续交易，或者

以转股价格 7.89 元 / 股转为公司股份。 2020 年 4 月 8 日收市后，未实施转股的“佳
都转债”将全部冻结，停止交易和转股，被强制赎回。 本次赎回完成后，“佳都转债”
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本次可转债赎回价格可能与“佳都转债”的市场价格存在差异。 如投资者持有的“佳
都转债”存在质押或被冻结情形的，建议提前解除质押和冻结，以免出现无法交易被强制
赎回的情形。 敬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可转债相关规定，注意投资风险。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股票自 2020 年 2 月 5 日至
2020 年 3 月 17 日连续 30 个交易日内有 15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公司“佳都转
债（110050）”（以下简称“佳都转债”）当期转股价格（7.89 元 / 股）的 130％，根据《佳
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
说明书》”）的约定，已触发可转债的赎回条款。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佳都转
债”的议案》,决定行使本公司可转债的提前赎回权 ,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佳
都转债全部赎回。

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
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条款，就赎回有关事项向全体佳都转债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赎回条款
公司《募集说明书》赎回条款约定如下：
（1）到期赎回条款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到期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按债券面值的 109%（含最后一

期利息）的价格赎回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2）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 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

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①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 如果公司 A 股股票连续 30 个交易
日中至少有 15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含 130%）。

②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 3,000 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 指计息天数， 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

（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 30 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

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
价格计算。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公司股票自 2020 年 2 月 5 日至 2020 年 3 月 17 日连续 30 个交易日内有 15 个

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佳都转债当期转股价格（7.89 元 / 股）的 130％，已满足佳都
转债的赎回条件。

（二）赎回登记日
2020 年 4 月 8 日
（三）赎回对象
2020 年 4 月 8 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

称“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佳都转债的全部持有人。
（四）赎回价格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 100.18 元 / 张（面

值加当期应计利息）。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票面总金额；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

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当期计息年度的票面利率 i：0.60%；
计息天数 t：112 天（2019 年 12 月 19 日至 2020 年 4 月 8 日）；
当期利息 IA=B×i×t/365� =100×0.60%×112/365=0.18 元 / 张；
赎回价格＝面值 + 当期应计利息＝100.00+0.18＝100.18 元 / 张。
关于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

定，公司可转债个人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
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 即每张面值 100 元人民币可转债兑息金额为 0.18 元人民
币（税前)，实际派发利息为 0.14� 元（税后)。可转债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
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如各付息网点未
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 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
点自行承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
定，对于持有可转债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面值 100� 元
人民币可转债实际派发金额为 0.18 元人民币（含税)。

3、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
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200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
理暂行办法》（国税发[2009]3 号）及 2018 年 11 月 7 日发布的《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
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8]108 号）等规定，自 2018 年
11 月 7 日起至 2021 年 11 月 6 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
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即每张面值 100 元人民币可转债实际派发金额
为人民币 0.18 元（含税）。 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
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五）赎回程序
1、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发布佳都转债赎回提示公
告至少 3 次，通知佳都转债持有人有关本次赎回的各项事项。

2、2020 年 4 月 8 日为佳都转债赎回登记日，2020 年 4 月 8 日收市后，未实施转

股的“佳都转债”将全部冻结，停止交易和转股，被强制赎回。
3、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2020 年 4 月 9 日）起，佳都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摘牌。
4、本次赎回结束后，公司将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
次赎回对本公司的影响。

（六）赎回款发放日：2020 年 4 月 9 日
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同时记减持有人相应
的佳都转债数额。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
部领取赎回款，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赎回款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
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七）交易和转股
2020 年 4 月 8 日（含当日）收市前，佳都转债持有人可选择在债券市场继续交

易，或者以转股价格 7.89 元 / 股转为公司股份。 可转债持有人可向开户证券公司咨
询办理转股具体事宜。

2020 年 4 月 8 日收市后，佳都转债将全部被冻结，停止交易和转股。 公司将按
赎回价格 100.18 元 / 张赎回全部未转股的佳都转债并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派发赎
回款。 本次赎回完成后，佳都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三、风险提示
本次可转债赎回价格可能与佳都转债的市场价格存在差异。如投资者持有的佳

都转债存在质押或被冻结情形的，建议提前解除质押和冻结，以免出现无法交易被
强制赎回的情形。 如果投资者在 2020 年 4 月 8 日收市时仍持有佳都转债，可能会面
临损失。 敬请注意投资风险。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资本运营中心
联系电话：（020）85550260
特此公告。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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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今日收到公司董
事吴远明先生的辞职报告及独立董事党伟先生任期即将届满的报告书， 根据相关
规定，现公告如下：

公司董事吴远明先生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辞职后，吴
远明先生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吴远明先生的辞
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吴远明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人
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吴远明先生不参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工作，不在公司办公及
领薪，该事项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和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公司董事会
将依照有关规定履行相关补选程序。

公司独立董事党伟先生自 2014 年 4 月 16 日以来， 连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即
将届满六年，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

相关规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连续任职不能超过六年。党伟先生在其任期届满后不
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 党伟先生任期届满后将使公
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人数的三分之一，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
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党伟先生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
新任独立董事之前，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公司独
立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责。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相关补选
程序。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吴远明先生、 党伟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及独立董事期间
为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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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及独立董事任期届满离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8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34,037.02 万元，预计 2019 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仍将为负值。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
票在 2019 年年报披露后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现就相关风险第三次提示如
下：

一、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19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约 -44,500� 万元至 -64,500 万元。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已于 2020 年 1 月 23 日
和 2020 年 2 月 29 日披露的《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预
亏公告》（临 2020-005）、《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提示性公告》（临 2020-006）和《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临 2020-008）。
二、若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仍为负值，公司将出现最近两个会计年度

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的情况，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
规定，公司股票在 2019 年年报披露后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三、公司 2019 年度经营业绩的具体数据将在 2019 年年报中详细披露，公司预
约的 2019 年年报披露日期为 2020 年 4 月 30 日。 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指定媒体《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中央商场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4 日

股票代码：600280 股票简称：中央商场 公告编号：临 2020-019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
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
票事项， 募集资金拟用于收购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下属省综合能源服务公司的配电
网节能资产及补充流动资金等。 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现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基本情况
为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同时优化资本结构、改善财务状况，公司拟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用于收购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下属省综合
能源服务公司的配电网节能资产及补充流动资金等， 募集资金投向最终以经公司
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且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及中国证监会等有权审批机关核准
的方案为准。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 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
监会关于本次发行的核准文件为准。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重大事项风险提示
目前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及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尚在论证过程中， 收购

的具体范围、收购对价以及发行股票数量尚不确定，且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经
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及中国证监会等有权机关的核准。
上述批准或核准均为本次发行实施的前提条件，能否取得上述批准或核准，以及最
终取得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四月七日

股票简称：涪陵电力 股票代码：600452 编号：2020—001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相关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同意在全国银行间
债券市场注册发行总额不超过（含）人民币 50 亿元，发行期限不超过 5 年（含 5 年）
的中期融资券， 具体内容刊登于 2019 年 4 月 18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证券日报》（公告编号：
2019-051）。

2020 年 4 月 3 日，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中
市协注【2020】MTN311 号），接受公司中期融资券注册，现将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 公司中期票据注册金额为 50 亿元， 注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 2 年内

有效， 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信建投证劵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
销。

二、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中期票据，发行完成后，应通过交易商协
会认可的途径披露发行结果。

公司将按照《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发行规则》、《非金融企业债务
融资工具公开发行注册工作规程》、《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

及有关规则指引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四日

股票代码：600438 股票简称：通威股份 公告编号：2020-039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期票据获准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2020 年 4 月 3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行审
核委员会对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配股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
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配股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予以核准的正式文件后另行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3 日

证券代码：600008 证券简称：首创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0-030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配股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18 年 04 月 02 日发行了国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18 国金 01、
债券代码：150233）,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15 亿元，票面利率为 5.75%，发行期限为 2�
年。（详见 2020 年 3 月 26 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2020 年本息兑付和摘牌公告》）。

2020 年 04 月 02 日，本公司“18 国金 01”公司债券已兑付完成并摘牌，兑付本金
总额为人民币 1,500,000,000 元， 兑付最后一个年度利息总额为人民币 86,250,000
元。

特此公告。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

股票代码：600109 股票简称：国金证券 编号：临 2020－19
债券代码：150233 债券简称：18 国金 01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18 国金 01”公司债券兑付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19 年 11 月 28 日审
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第二期）的议案》，并于 2019 年
12 月 4 日披露《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第二期 ) 的回购报告书》，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公告》，于 2020
年 1 月 4 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于 2020 年 2 月 4 日披露了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 1%暨回购进展的公告》，于 2020 年 3 月 4 日、3 月 14
日、3 月 18 日 3 月 19 日分别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详见公司披
露的公告临 2019-102 号、 临 2019-105 号、 临 2019-109 号、 临 2020-004 号、临
2020-013 号、临 2020-016 号、临 2020-019 号、临 2020-020 号、临 2020-021 号）。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公
司应当于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刊登回购进展公告， 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

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0 年 3 月，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106.69 万股， 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2%，购买的最高价为 1.97 元 / 股、最低价为 1.86 元 / 股，已
支付的总金额为 204.50 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 2020 年 3 月底，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8,690.47 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32%，购买的最高价为 2.09 元 / 股、最低价为 1.79 元
/ 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17,345.56 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六日

证券代码：600166 证券简称：福田汽车 编号：临 2020-032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2019 年 10 月 23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
价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并于 2019 年 11 月 1 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临 2019-077、 临 2019-079
号和临 2019-081 号公告）。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
10,440,585 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0.78%。 成交的最低价格为 2.72 元 /
股，成交的最高价格为 2.98 元 / 股，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29,977,340.31 元（不含

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的回购方案。
公司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
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合规实施股份回购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7 日

证券代码：600077 证券简称：宋都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0-027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 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

知，公司控股股东珠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投公司”）所持有公司的股
份被冻结。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被冻结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
为控
股股
东

冻结股份
数量（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冻结股
份是否
为限售
股

冻结
期限

冻结
申请人

冻结原
因

珠海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是 847,339,78

0 100 41.11 否 三年 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合 同 纠
纷

注：上述冻结股份中，346,762,637 股为轮候冻结股份。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海投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被冻结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累计被冻结数
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珠海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847,339,780 41.11 847,339,780 100 41.11

合计 847,339,780 41.11 847,339,780 100 41.11
三、其他说明
1.海投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

级下调以及因债务问题涉及重大诉讼或仲裁的情形。
2.海投公司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3.� 本次海投公司持有的股份被冻结未对公司生产经营、控制权、股权结构、公

司治理产生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日

证券代码：600185 股票简称：格力地产 编号：临 2020-019
债券代码：135577、150385、143195、143226、151272
债券简称：16 格地 01、18 格地 01、18 格地 02、18 格地 03、19 格地 01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湘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电集团”）持有湘潭电机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 317,203,123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3.54%，所持有
上市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为(含本次)� 313,390,859 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的 98.8%，占公司总股本数量的 33.13%。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2020 年 4 月 3 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湘电集团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

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是否
为控
股股
东

本次质押
股数

是否为限
售股（如

是，注明限
售类型）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
起始
日

质押
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质押
融资
资金
用途

湘电
集团 是 30,000,000 否 否 2020.0

3.30
2025.0
3.22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湘潭分行

9.46% 3.17%
补充
流动
资金

合计 30,000,000 9.46% 3.17%

二、控股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湘电集团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本次质押
后累计质
押数量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
况

未质押股份情
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湘电
集团

317,203,12
3

33.54
%

283,390,85
9

313,390,85
9 98.8% 33.13

% 0 0 0 0

合计 317,203,12
3

33.54
%

283,390,85
9

313,390,85
9 98.8% 33.13

% 0 0 0 0

三、控股股东质押情况
1、湘电集团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情况：

到期时间 到期的质押股份
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股份比
例（%）

对应的融资余额
（亿元）

半年内（2019 年 7
月 2日） 60,000,000 18.92 6.34 2.5

一年内（2020 年 9
月 12日） 136,390,859 43 14.42 9.4

一年内（2020 年 11
月 29日） 10,000,000 3.15 1.06 0.4

湘电集团将通过自筹资金、 银行授信及盘活相关资产来偿还到期股权质押资
金。

2、湘电集团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
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质押行为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

重大影响，也不会对公司控制权稳定、股权结构、日常管理产生实质性影响。
4、本次质押所融资金是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偿还债务，还款来源均为自有及自

筹资金以及银行贷款和资产处置。
5、控股股东资信情况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银行贷款总
额

流动负债
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

最近一
年（2019
年未审
计报表）

2052610.50 2020040.22 927850.12 1780119.
26 32570.28 571821.9

9
-179533.

12 34243.37

最近一
期（2020
年 2月
未经审
计）

2040443.15 2017462.26 923689.04 1803915.
60 22980.90 49651.44 -9276.32 15147.98

6、控股股东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
负债
率

流动
比率

速动
比率

现金 /流
动负债比

率

可利用的融资
渠道及授信额

度

重大
或有负债

债务逾期或违约
记录及其对应金

额
对外担保

98.87
% 0.68 0.52 0.84%

银行、债券（银
行授信额度

1522132万元）
无 无

湘电集团对参股单位
新能源公司担保贷款

242,032.77万元

7、湘电集团于 2017 年 9 月 14 日发行可交换债券，债券票面余额 9.4 亿，未来
一年内需偿付的债券本息金额是 10.06 亿，债项信息不存在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

8、截止目前，湘电集团相关质押风险可控，不存在被强制平仓或强制过户的风
险，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如后续出现平仓风险，湘电集团将采取包括但
不限于提前购回，补充质押标的，追加保证金等应对措施应对平仓风险。 如出现其
他重大变化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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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份各产品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产品类型
销 量（辆） 产 量（辆）

本月数量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减 本月数量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
减

汽车产品

商用车

货车

重型货车 11581 11639 23677 22971 3.07% 10175 10426 21389 23726 -9.85%

中型货车 4277 3887 8744 8402 4.07% 4473 2989 10667 8301 28.50%

轻型货车 42914 41975 76460 85170 -10.23% 32867 53399 65969 111335 -40.75%

其中欧曼产品 11602 11658 23716 22998 3.12% 10175 10437 21389 23750 -9.94%

客车

大型客车 165 1081 244 2485 -90.18% 178 688 299 1912 -84.36%

中型客车 81 136 147 328 -55.18% 96 26 287 273 5.13%

轻型客车 3795 3897 7004 8730 -19.77% 3377 3683 7219 7886 -8.46%

乘用车 939 1300 1760 3001 -41.35% 624 1116 1181 2071 -42.97%

合计 63752 63915 118036 131087 -9.96% 51790 72327 107011 155504 -31.18%

其中 新能源汽车 228 1121 409 2575 -84.12% 268 658 531 2010 -73.58%

发动机产品

福田康明斯发动机 21756 23893 50837 59046 -13.90% 22792 23649 50407 60735 -17.01%

柴油发动机 4442 4748 8849 10578 -16.35% 4169 5056 9779 10557 -7.37%

汽油发动机 737 5717 1895 10950 -82.69% 661 4752 1828 10702 -82.92%

合计 26935 34358 61581 80574 -23.57% 27622 33457 62014 81994 -24.37%

注：1.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具体数据以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2.� 欧曼品牌归属于福田戴姆勒，福田戴姆勒与福田康明斯是 50：50 的合资公司。 3.新能源汽车包括纯电动
汽车、氢燃料电池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4.商用车数据含非完整车辆，轻型货车数据含微型货车。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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